　　《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五十四条

第五十三条　对查获或者到案的违法嫌疑人应当进行安全检查，发现违禁品或者管制器具、武器、易燃易爆等危险品以及与案件有关的需要作为证据的物品的，应当立即扣押；对违法嫌疑人随身携带的与案件无关的物品，应当按照有关规定予以登记、保管、退还。安全检查不需要开具检查证。 

　　前款规定的扣押适用本规定第五十五条和第五十六条以及本章第七节的规定。

《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五十四条

　　第五十四条　办理行政案件时，可以依法采取下列行政强制措施： 

　　（一）对物品、设施、场所采取扣押、扣留、查封、先行登记保存、抽样取证、封存文件资料等强制措施，对恐怖活动嫌疑人的存款、汇款、债券、股票、基金份额等财产还可以采取冻结措施； 

　　（二）对违法嫌疑人采取保护性约束措施、继续盘问、强制传唤、强制检测、拘留审查、限制活动范围，对恐怖活动嫌疑人采取约束措施等强制措施。

《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五十五条

　　第五十五条　实施行政强制措施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实施前须依法向公安机关负责人报告并经批准； 

　　（二）通知当事人到场，当场告知当事人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的理由、依据以及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救济途径。当事人不到场的，邀请见证人到场，并在现场笔录中注明； 

　　（三）听取当事人的陈述和申辩； 

　　（四）制作现场笔录，由当事人和办案人民警察签名或者盖章，当事人拒绝的，在笔录中注明。当事人不在场的，由见证人和办案人民警察在笔录上签名或者盖章； 

　　（五）实施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行政强制措施的，应当当场告知当事人家属实施强制措施的公安机关、理由、地点和期限；无法当场告知的，应当在实施强制措施后立即通过电话、短信、传真等方式通知；身份不明、拒不提供家属联系方式或者因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导致无法通知的，可以不予通知。告知、通知家属情况或者无法通知家属的原因应当在询问笔录中注明。 

　　（六）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程序。 

　　勘验、检查时实施行政强制措施，制作勘验、检查笔录的，不再制作现场笔录。 

　　实施行政强制措施的全程录音录像，已经具备本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三项规定的实质要素的，可以替代书面现场笔录，但应当对视听资料的关键内容和相应时间段等作文字说明。

《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五十六条

　　第五十六条　情况紧急，当场实施行政强制措施的，办案人民警察应当在二十四小时内依法向其所属的公安机关负责人报告，并补办批准手续。当场实施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行政强制措施的，办案人民警察应当在返回单位后立即报告，并补办批准手续。公安机关负责人认为不应当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的，应当立即解除。

《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五十七条

　　第五十七条　为维护社会秩序，人民警察对有违法嫌疑的人员，经表明执法身份后，可以当场盘问、检查。对当场盘问、检查后，不能排除其违法嫌疑，依法可以适用继续盘问的，可以将其带至公安机关，经公安派出所负责人批准，对其继续盘问。对违反出境入境管理的嫌疑人依法适用继续盘问的，应当经县级以上公安机关或者出入境边防检查机关负责人批准。 

　　继续盘问的时限一般为十二小时；对在十二小时以内确实难以证实或者排除其违法犯罪嫌疑的，可以延长至二十四小时；对不讲真实姓名、住址、身份，且在二十四小时以内仍不能证实或者排除其违法犯罪嫌疑的，可以延长至四十八小时。

《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五十八条

　　第五十八条　违法嫌疑人在醉酒状态中，对本人有危险或者对他人的人身、财产或者公共安全有威胁的，可以对其采取保护性措施约束至酒醒，也可以通知其家属、亲友或者所属单位将其领回看管，必要时，应当送医院醒酒。对行为举止失控的醉酒人，可以使用约束带或者警绳等进行约束，但是不得使用手铐、脚镣等警械。 

　　约束过程中，应当指定专人严加看护。确认醉酒人酒醒后，应当立即解除约束，并进行询问。约束时间不计算在询问查证时间内。

《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五十九条

　　第五十九条　对恐怖活动嫌疑人实施约束措施，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实施前须经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 

　　（二）告知嫌疑人采取约束措施的理由、依据以及其依法享有的权利、救济途径； 

　　（三）听取嫌疑人的陈述和申辩； 

　　（四）出具决定书。 

　　公安机关可以采取电子监控、不定期检查等方式对被约束人遵守约束措施的情况进行监督。 

　　约束措施的期限不得超过三个月。对不需要继续采取约束措施的，应当及时解除并通知被约束人。

